
是否存在违规招生情况检查标准：

依据：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：

严肃招生工作纪律，各地各校要严格遵守高校招生“30个不

得”“八项基本要求”等工作纪律，严格执行国家招生计划

和招生政策规定。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

市属高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规定：严格招生

办学秩序。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“30个不得”招生工作

禁令，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。

检查标准：

是否存在以下情况：

1.各高校不得发布未经主管部门备案的招生章程或者

进行虚假招生宣传;

2.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;

3.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、拒绝录

取符合条件的考生;

4.不得在特殊类型招生中变更经公示的考生入选专业、

录取优惠分值或录取不具备条件的考生;

5.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

改考生录取专业;

6.不得在新生入学后将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学生调整到

普通类专业或将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录取的学生调整到非

外语类专业;

7.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

录取或以“签订预录取协议”“新生高额奖学金”“入校后

重新选择专业”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;

8.不得向中学、考生及家长收取礼金、礼品、有价证券

或与招生挂钩的任何费用;

9.不得避开省级招办通过中介机构或学校教师等自行

组织生源违规录取考生;

10.不得在单独考试、综合评价等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中



组织不符合本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外省生源。

11.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不得在高考前以任何形式开展与

自主招生挂钩的考核活动。

12.开展特殊类型招生的高校不得委托个人或中介组织

开展特殊类型考试招生有关工作，或将审核、考试、选拔等

工作下放至学校内设学院(系、部等部门)独立负责;

13.不得未经考核发放专业合格证或圈定合格名单;

14.高校、内设学院(系、部等)及教职工不得组织或参

与考前辅导、应试培训。


